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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参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提出并宣贯。 

本文件由广西标准化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玉林市退役军人医院（玉林市第四人民医院）、防城港市

精神病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范喜英、方晖、郑丹丹、黄超、吴月婵、黄淑津、刘敏东、磨丽莉、吴琦、韦

苇、周凤、翟勇洁、唐海峥、刘世钧、零枝、唐雅婷、宋力、廖海岑、甘易翘、吴娟娟、陈静、廖永兴、

何梅、李锦棉、阮晓晶、黄英民、夏春梅、伍业光、梁佳、许爱、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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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心理援助热线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儿童青少年心理援助热线服务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儿童青少年心理援助热线服务的

基本要求、服务内容、服务流程等要求，描述了服务过程信息的追溯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儿童青少年的心理援助热线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T/GXAS 931  儿童青少年心理服务培训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儿童青少年心理援助热线服务  psychological assistance hotline service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 

通过热线为儿童青少年群体及其相关监护人提供心理咨询、心理疏导、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危机干

预等服务。 

4 基本要求 

热线服务机构 4.1 

4.1.1 应设置有独立且固定的热线接听场所，环境独立、安静，空间宽敞，至少安排 1 个坐席，每个

坐席空间不小于 4 m
2
。 

4.1.2 应配备专用的热线接听、记录、转接、录音、存储等设备。有条件的热线，可与当地 12355、

12356、社区、妇联、公安、民政、医疗机构、学校、教育部门等建立联网联动机制。 

4.1.3 应定期对热线咨询员开展关于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基本知识、儿童

青少年常见心理行为问题及精神障碍的干预方法、心理咨询技术、心理危机干预基本知识及技能的培训

和督导。 

4.1.4 应持续推进儿童青少年热线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建设。 

4.1.5 应通过与关工委、共青团、教育局、学校、社区、医疗机构、媒体等多样化的渠道和形式宣传

热线服务。 

热线咨询员 4.2 

4.2.1 应配备具有应用心理学、教育心理学、临床心理学等相关心理专业背景和心理咨询相关资格证

书资质的服务人员，有条件的可由精神科医护人员、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有心理学背景的教师及

社会工作者等人员组成服务队伍。 

4.2.2 热线咨询员应掌握热线服务基本理论和技能、服务伦理要求以及儿童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儿

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基本知识、儿童青少年常见心理行为问题及精神障碍的干预方法、心

理咨询技术、心理危机干预基本知识及技能、抑郁自杀的防范、暴力行为的防范，并定期参加青少年心

理健康服务的专业培训，培训应符合 T/GXAS 93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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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服务过程应保护儿童青少年隐私，未经授权不应泄露信息，对于涉及生命安全或法律要求的例

外情况应上报主管人员或主管机构，同时告知相关监护人。尊重儿童青少年的表达权，不应评判和歧视，

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

卫生法》等法律法规要求。 

5 服务内容 

一般来电咨询 5.1 

来电者处于情绪困扰状态，未流露出自伤自杀念头或行为，来电目的主要是倾诉烦恼，寻求情感支

持，询问心理问题解决方法，相关问题包括但不限于： 

—— 学业问题、人际关系问题（同伴关系、父母关系、亲情关系、师生关系等）、遭遇挫折等困

扰； 

—— 精神心理疾病防治知识的咨询。 

高危来电咨询 5.2 

来电者流露出自杀意图或正在实施自杀行为或拟定自杀计划，或正在遭受虐待或暴力威胁，或潜在

冲动暴力伤人的风险，出现严重的负面情绪（如痛苦、绝望、抑郁、焦虑、恐惧、愤怒等），来电目的

主要是获取心理支持和专业帮助，应需紧急启动第三方协助处理，相关问题包括但不限于： 

—— 高危自杀：因遭遇生活事件的打击，如校园欺凌事件、家庭变故、被虐待等问题或因精神疾

病导致抑郁发作、出现严重幻觉妄想等等产生自杀意图或者行为； 

—— 高危暴力：因人际关系问题、遭遇不公平待遇、精神疾病因素等影响出现严重敌对心理、报

复心理。 

特殊来电咨询 5.3 

包括但不限于沉默来电、闲聊来电、反复来电，应深入识别有无高危风险，相关问题包括但不限于： 

—— 接通电话后来电者没有任何言语，但在电话那端可能有声音（如喘息或哭泣的声音、周围环

境存在的声音）； 

—— 对热线咨询员的鼓励、邀请无任何反应，或给予简单的回应（如敲话筒等）； 

—— 表现为无谈话的主题，言语随意，希望热线咨询员陪同聊天； 

—— 每周反复来电 5次以上。 

6 服务流程及要求 

服务流程 6.1 

儿童青少年心理援助热线服务流程图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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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儿童青少年心理援助热线服务流程图 

服务要求 6.2 

6.2.1 接听咨询 

在咨询开始前，使用统一问候语开始接听咨询服务：您好，这里是心理援助热线服务，我们的服务

范围是为儿童青少年群体及其相关监护人提供心理咨询、心理疏导、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危机干预服务，

这里的通话/记录都是全程保密的，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6.2.2 信息收集 

在尊重、接纳的基础上，耐心了解咨询儿童青少年面临的具体困境并收集信息，如性别、年龄、学

习经历、家庭情况、敏感性事件、既往心理问题以及就医情况等，对咨询者的遭遇富有同理心，并主动

引导、积极思考、澄清问题、建立关系、参与帮助。 

接听咨询

服务改进

信息收集

评估来电咨询类型

高危来电咨询干预 特殊来电咨询干预

判断

初步评估

社会支持探查

风险等级与安全评估

紧急干预

总结及随访预约

情绪舒缓

确定主要问题

解决问题

一般来电咨询干预

对应咨询

情绪舒缓

确定问题

解决问题

总结结束

判断

高危自杀 高危暴力 沉默来电

闲聊来电

反复来电

问候

关心

等待

澄清

评估

结束

评估自杀风险

效果评价

结束

告知来电管理

总结及随访预约

按一般来电干预

按高危来电干预

无高危风险

有高危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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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评估来电咨询类型 

通过来电者的语音、语调、语速、呼吸、言语的流畅性、外在声音、表达内容等，按第5章要求鉴

别一般来电咨询、高危来电咨询、特殊来电咨询。 

6.2.4 实施来电干预 

6.2.4.1 一般来电咨询干预 

分为以下5个阶段，宜在15
 
min～30

 
min内完成来电干预： 

a) 对应咨询阶段（2
 
min～5

 
min）：通过倾听、积极关注、共情等技术（如“听起来你因为朋友

/同学的关系感到困扰，能具体说说吗？”）与来电者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了解情绪困扰的

问题包括学习压力、人际关系、敏感性事件及来电目的；

b) 情绪舒缓阶段（5
 
min～10

 
min）：通过来电者的语音、语调、语速、呼吸、言语的流畅性、

倾诉内容、外在声音等，辅助评估其情绪状态，了解来电者的困扰，提供情绪疏导、鼓励、

肯定、情感支持，帮助来电者宣泄不良情绪，引导描述具体困难（如科目短板、时间管理、

注意力分散、厌学、人际关系紧张等），并根据情况将压力正常化（如“很多来电的同学遇

到您这种情况也有类似您的感受，感受到压力是正常的”）；

c) 确定问题阶段（2
 
min～5

 
min）：明确来电者需要解决的问题类型，如家庭冲突、同伴冲突、

师生矛盾、社交恐惧、学习压力等，通过与来电者一起梳理问题清单，讨论需要优先解决的

问题；

d) 解决问题阶段（3
 
min～5

 
min）：通过了解来电者解决困境的既往经验、内外部资源（例如个

人兴趣爱好、优点长处、独立能力，家庭及同学的关心支持等），探索问题解决中存在的障

碍，与来电者一起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案，促使来电者关注当下，引导区分事实与想象，探讨

不良认知与情绪和行为的关系，帮助建立合理的认知，寻找到解决自身困境的方法和途径，

向来电者传递希望和信心，以举例、比喻等方法激发来电者解决问题的动机与动力；

e) 总结结束阶段（3
 
min～5

 
min）：请来电者总结来电中讨论的主要内容，热线咨询员对重要内

容进行补充和强调，对来电者决定将要采取的积极行动给予积极的肯定并进行归纳总结。在

结束来电时，热线咨询员表达对来电者积极解决问题的能力充满信心，并给予真诚的祝福。

询问来电者对本次热线咨询的反馈与评价，以及咨询目标的达成情况。

6.2.4.2 高危来电咨询干预 

6.2.4.2.1 高危自杀 

分为以下5个阶段，宜在35
 
min～65

 
min内完成来电干预： 

a) 初步评估阶段（3
 
min～5

 
min）：快速判断问题类型与危机等级，列出关键问题清单，明确问

题性质，如“具体发生了什么让你想打电话？”；

b) 社会支持探查阶段（2
 
min～5

 
min）：如“有没有家人、亲戚、老师、朋友知道你的情况？平

时他们关心你吗？你是否得到他们的帮助？他们如何帮助你？”；

c) 风险等级与安全评估阶段（10
 
min～15

 
min）：包括暴力风险评估、自伤/自杀风险评估。可

以通过直接询问来电者此时此刻是否有被威胁或想伤害他人（具体对象）的念头，是否有自

伤自杀想法、自伤自杀行为或具体计划、方式、地点等（如“现在家里有人动手或被威胁伤

害吗？”、你现在有伤害他人的想法吗？可以告诉我想伤害谁？你现在有伤害自己的念头或

行为吗？你现在的具体位置是在哪里？）。如果来电者给予肯定回答，接下来对来电者的具

体情况进行暴力强度、自伤自杀强度和绝望感进行量化评估；

d) 紧急干预阶段（15
 
min～30

 
min）：热线咨询员根据来电者具体情况，快速反应，以引导自我

关怀、转移注意力、指导放松、情绪舒缓、输入希望、调整认知、积极自我暗示、关注当下、

积极肯定、提供资源、展望未来等提供个体化的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其寻求内部和外部资源，

尽可能获取家人、老师或同学的电话，如“为了你的安全，我需要联系你的家长/老师。你可

以告诉我他们的电话吗？”。将可以为其提供帮助的人员姓名和电话写下来，提供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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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根据危险程度必要时借助第三方（110、120、来电者的紧急联系人或信任的人等）协

助干预，帮助应对面临的困境；或引导来电者在亲人陪同下接受专业诊疗或寻求心理帮助，

高危来电处理如遇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咨询时间建立安全网； 

e) 总结及随访预约阶段（5
 
min～10

 
min）：评估来电者的情绪变化、痛苦程度、希望感程度、

自杀危险程度、安全状态等，对高危自杀的相关情况进行记录备案，做好交接工作，并进行

随访，随访时继续进行危机评估。有条件的热线可根据来电者情况增加随访频次（如在第一

次通话结束后的 24
 
h 内、一周内和 3 个月内进行跟踪随访），了解来电者情绪状态、生活情

况、学习情况等变化并进行相关记录，必要时可在随访结束后重新预约高危随访。 

6.2.4.2.2 高危暴力 

分为以下4个阶段，宜在15
 
min～30

 
min内完成来电干预： 

a) 情绪舒缓阶段（5
 
min～10

 
min）：通过来电者的语气状态、呼吸、言语的流畅性、倾诉内容

等，辅助评估其情绪状态。了解来电者的困扰，帮助来电者宣泄不良情绪。宜使用深呼吸放

松、冥想放松、肌肉放松、正念冥想等放松法，或指导通过运动、倾诉、转移注意力等方式

表达宣泄愤怒情绪； 

b) 确定主要问题阶段（2
 
min～5

 
min）：明确来电者需要解决的问题类型，如家庭冲突、同伴冲

突、师生矛盾、社交恐惧、敏感事件等，通过与来电者一起梳理问题清单，讨论需要优先解

决的问题。评估影响程度，是否伴随失眠、食欲下降等躯体化反应以及愤怒等不良心理； 

c) 解决问题阶段（3
 
min～5

 
min）：通过了解来电者解决困境的既往经验、内外部资源，探索问

题解决中存在的障碍，与来电者一起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案，促使来电者关注当下，使用“非

暴力沟通（非评价、非指责、说明情况、提出请求、非极端化语言）同伴支持、练习同理心、

接受不完美、改变目标、培养兴趣爱好（例如艺术表达、绘画、写作、音乐创作）等方法挖

掘内外部资源，改变认知，建立合理信念，寻找到解决自身困境的方法和途径。向来电者传

递学会感恩学会相互理解，以举例、隐喻等方法激发来电者解决问题的动机与动力； 

d) 总结及随访预约阶段（5
 
min～10

 
min）：评估来电者的情绪变化、痛苦程度、希望感程度、

暴力危险程度、安全状态等，对高危暴力的相关情况进行记录备案，做好交接工作，并进行

随访，随访时继续进行危机评估。有条件的热线可根据来电者情况增加随访频次（如在第一

次通话结束后的 24
 
h 内、一周内和 3 个月内进行跟踪随访），了解来电者情绪状态、生活情

况、学习情况等变化并进行相关记录，必要时可在随访结束后重新预约高危随访。 

6.2.4.3 特殊来电咨询干预 

6.2.4.3.1 沉默来电 

干预步骤如下： 

a) 向来电者问候之后，等待来电者的回应，如无回应，保持短时间的沉默； 

b) 对来电者表达关心，并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告诉来电者热线服务的保密原则，启发和鼓励来

电者进行回应。如来电者给予回应，按一般来电干预流程接听来电； 

c) 在等待 2
 
min后，如来电者仍处于沉默状态，礼貌地告知即将结束本次来电，欢迎其随时再次

来电。 

6.2.4.3.2 闲聊来电 

干预步骤如下： 

a) 澄清来电者来电目标，判断是否为闲聊来电，如未明确为闲聊来电，按一般来电处理； 

b) 尝试澄清、聚焦来电者的困扰或感受； 

c) 评估来电者谈话的内容和情感是否匹配； 

d) 如没有明确心理困扰问题，告知来电者热线服务范围，礼貌结束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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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3.3 反复来电 

干预步骤如下： 

a) 结合来电者的情况，为来电者制定反复来电的管理规定，并将管理规定告知来电者，如限制

其每周来电一次，每次通话时间控制在 15
 
min～20

 
min，并鼓励其遵守； 

b) 每次接听来电时，均评估来电者当下的自杀风险。如来电者无自杀风险，按一般来电咨询干

预处理；如来电者有自杀风险，按高危来电咨询干预处理，必要时转介到专科医疗机构进一

步诊疗，并提供相关转介信息。 

6.2.5 效果评价 

应针对一般来电咨询、高危来电咨询、特殊来电咨询等情况进行效果评价，确定干预效果。 

6.2.6 服务改进 

应根据跟踪随访、效果评价反馈及热线服务满意度调查情况，对存在的服务问题持续改进。 

7 档案管理 

应建立一人一档，将咨询的基本信息、讨论内容、干预过程以及跟踪随访记录等整理保存。 7.1 

应设专人对热线服务的相关信息及资料进行档案管理，规范业务资料的采集、记录和保存，制定7.2 

热线电话登记、处理记录及评估表格，档案保存期限至少 3年。 

宜收集热线服务中的特殊案例作为改进服务质量的参考。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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